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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香 港：2004 年 4 月 6 日 ）香 港 人 權 監 察 譴 責 北 京 當 局 今 日 為 求 政 治 方 便，

不 惜 歪 曲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所 謂 「 釋 法 」 行 徑 。 對 於 北 京 當 局 多 番 為 著 狹 隘 而

短 視 的 政 治 目 的 而 解 釋《 基 本 法 》，人 權 監 察 恐 怕 只 會 令 香 港 的 高 度 自 治 ，

以 及 受 到 保 障 的 權 利 變 得 蕩 然 無 存 。  
 

人 權 監 察 認 為 釋 法 是 人 大 常 委 會 假 借 維 護 之 名，以 踐 踏 香 港 的 法 治，對

香 港 的 民 主 及 自 治 做 成 另 一 次 的 嚴 重 打 擊 。  
 
 香 港 人 權 監 察 發 言 人 、《 基 本 法 》 專 家 及 香 港 大 學 法 律 學 院 佳 日 思 教 授

表 示 不 能 認 同 人 大 常 委 會 的 釋 法 內 容 ：「《 基 本 法 》 內 並 沒 有 條 文 要 求 修 改

行 政 長 官 及 立 法 會 的 產 行 方 法 ， 需 先 由 特 首 提 請 人 大 常 委 員 會 通 過 ， 才 能

啟 動 附 件 一 及 二 所 列 明 的 三 部 曲 修 改 程 序。根 據《 基 本 法 》，香 港 特 區 政 府

及 立 法 會 均 有 『 啟 動 』 修 改 兩 個 產 生 方 法 的 權 利 。 」  
 
香 港 人 權 監 察 總 幹 事 羅 沃 啟 認 為，所 謂「 解 釋 」《 基 本 法 》，實 則 是 對《 基

本 法 》 的 「 重 新 創 作 」， 以 達 至 政 治 目 的 。 羅 沃 啟 ：「 今 次 人 大 釋 法 為 香 港

已 經 凹 凸 不 平 的 民 主 道 路 加 添 了 更 多 的 障 礙 。 」  
 
根 據 今 次 的「 釋 法 」內 容，立 法 會 會 被 裭 奪 啟 動 民 主 改 革 的 權 力。反 之，

《 基 本 法 》 之 外 卻 增 加 了 「 由 行 政 長 官 就 是 否 有 需 要 進 行 修 改 兩 個 產 生 方

法 ， 向 人 大 常 委 會 提 交 報 告 ， 並 需 由 人 大 常 委 會 確 定 」 的 新 要 求 ， 令 到 現

在 只 有 北 京 才 能 決 定 香 港 有 沒 有 需 要 進 行 政 制 改 革，以 及 於 確 認「 有 需 要 」

後 ， 採 取 那 一 個 政 改 方 案 。  
 
 

… … / 2 



頁 二  
 
 

羅 沃 啟 繼 續 表 示 ：「 釋 法 並 不 是 一 個 合 適 的 程 序 。 這 次 釋 法 不 但 不 是 由

獨 立 的 法 院 執 行 ， 反 而 是 在 沒 有 公 眾 參 與 之 下 ， 由 一 個 中 國 共 產 黨 所 領 導

的 政 治 機 關 執 行 的 黑 箱 作 業。更 有 甚 者，不 論《 基 本 法 》的 條 文 有 多 清 晰 ，

全 國 人 大 委 員 會 已 經 沾 染 了 以 釋 法 來 達 到 當 權 者 的 政 治 目 的 的 陋 習 。 香 港

以 後 也 不 會 有 穩 固 的 高 度 自 治，或 受 到 保 障 的 權 利。『 一 國 兩 制 』已 經 化 成

一 個 名 存 實 亡 的 空 洞 口 號 。 」  
 
人 權 監 察 同 時 亦 譴 責 港 區 人 大 代 表，認 為 他 們 不 但 沒 有 把 香 港 人 對 普 選

的 訴 求 切 實 地 向 人 大 常 委 會 反 映 ， 反 而 主 動 建 議 人 大 釋 法 ， 甚 至 抹 黑 反 對

釋 法 的 人 士 「 搞 衰 」 香 港 ， 反 映 當 我 們 的 代 表 並 不 是 由 人 民 選 出 ， 他 們 根

本 不 會 關 心 公 眾 的 意 願 和 利 益 。  
 
香 港 人 權 監 察 促 請 中 央 政 府 停 止 干 預 香 港 事 務，以 保 障 殘 存 的「 一 國 兩

制 」。人 權 監 察 同 時 呼 籲 香 港 市 民 不 要 受 到 釋 法 的 影 響，繼 續 爭 取 普 選 的 權

利 。  
 

-- 完 -- 
 


